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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民政局文件 

 

攀民政〔2017〕32 号 

 

攀枝花市民政局 

关于做好 2017 年度社会 

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工作的通知 

 

市级各相关单位，各县（区）民政局，钒钛高新区管委会，市民

政局各直属事业单位： 

根据《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四川省民政厅关于做

好我省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工作的通知》（川人社办发 

〔2014〕14 号 )及《四川省人事考试中心关于做好 2017 年度社

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》（川人考函〔2017〕8

号）精神，现就做好我市 2017 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工

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高度重视报名工作 

开展全国助理社会工作师、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，是推

进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制度安排。要深入贯彻中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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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省委、以及民政部门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相关

文件精神，进一步加强城乡社区、相关事业单位社会工作岗位开

发力度，加大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培育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使用力

度。积极协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落实通过全国社会工作者职

业水平考试人员上岗后的职称和薪酬待遇，调动广大社会工作从

业人员的积极性，增强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的吸引力。 

二、加强宣传动员 

市级相关部门和钒钛高新区管委会要重视社会工作人才在

社会治理中发挥的积极作用，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广泛宣传社会

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工作，鼓励引导单位从事社会工作相关人员

积极参加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。市民政局职工要积极参加报

名考试，市老龄办和民政局直属各事业单位应根据自身业务需要，

积极组织本单位社会工作从业人员参加考试。各县（区）民政局

要将这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，向民政直属事业单位以及基层

社区、社会工作行业组织、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进行广泛宣传，

营造积极良好的报考氛围，确保社会工作从业人员积极报考。 

 

附件：2017 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须知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攀枝花市民政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3月 20 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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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2017 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须知 

 

一、报考条件    

（一）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，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，恪守

职业道德，并符合助理社会工作师或社会工作师报名条件的人员，

均可申请参加相应级别的考试。 

（二）参加助理社会工作师考试的人员，除具备上述第（一）

条所列基本条件外，还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    

1.取得高中或者中专学历，从事社会工作满 4 年；    

2.取得社会工作专业大专学历，从事社会工作满 2 年；    

3.社会工作专业本科应届毕业生；     

4.取得其他专业大专学历，从事社会工作满 4 年；    

5.取得其他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，从事社会工作满 2 年。    

（三）参加社会工作师考试的人员，除具备上述第（一）条

所列基本条件外，还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    

1.取得高中或者中专学历，并取得助理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

证书后，从事社会工作满 6 年；    

2.取得社会工作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或学位，从事社会工作

满 4 年；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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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取得社会工作专业大学本科学历，从事社会工作满 3 年；    

4.取得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学位，从事社会工作满 1 年；     

5.取得社会工作专业博士学位；    

6.取得其他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或学位，其从事社会工作年

限相应增加 2 年。    

参加助理社会工作师考试的人员，须在一个考试年度内，通

过全部科目的考试，方可获得助理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证书。 

社会工作师考试成绩实行 2 年为一个周期的管理办法，参加

3 个科目考试的人员，必须在连续 2 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

考试，方可获得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证书。  

二、考试时间和科目 

2017 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时间统一定于 2016 年 6

月 17－18 日，具体情况如下表： 

日  期 时  间 考  试  科  目 

6 月 17 日 下午 14:00－16:00 社会工作法规与政策（中级） 

上午 9:00－11:00 社会工作综合能力（初、中级） 

下午 14:00－16:00 社会工作实务（初级） 6 月 18 日 

下午 14:00-16:30 社会工作实务（中级） 

三、报名时间及程序 

（（（（一一一一））））报名时间报名时间报名时间报名时间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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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省报名时间统一定于 2017 年 3 月 17 日至 4 月 16 日，资

格审查时间定于 3 月 17 日至 4 月 17 日，缴费时间定于 3 月 18

日至 4月 18日，现场打印发票时间定于5月 1日至 5月 31日(国

家法定节假日除外)，准考证打印时间定于 6 月 12 日至 6 月 16

日。    

（（（（二二二二））））报名程序报名程序报名程序报名程序    

1.2017 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

缴费、现场资格审查和现场打印发票的方式。报考者须在规定时

间内登录四川人事考试网（www.scpta.gov.cn）,认真阅读有关文件，

了解有关政策规定和注意事项等内容，然后根据本人的实际情况

进行报名。 

2.报名应通过链接登录或直接访问中国人事考试网

(www.cpta.com.cn)进行网络注册，并按照网络提示填写报考信息、

上传照片，完成报名。 

报考者在报名过程中如有不能解决的问题，可联系市人事考

试中心进行技术咨询，电话：3325008。 

（（（（三三三三））））资格审核资格审核资格审核资格审核    

报考人员在网上所填报的基本信息经确认无误且相片上传

成功后，于上述规定时间内上网自行打印本人所填报的《社会工

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报名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名表》）,经所在单位

审定、签字和加盖公章后，持学历证明、学位证书和相关工作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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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证明、身份证原件（本科应届毕业生还应提交能够证明其在考

试年度可毕业的有效证件和所在学校出具的应届毕业生证明）和

本人两张 2 寸免冠照片到市民政局进行资格审查。若以往报名成

功并经过资格审核，此次能在网上缴费，就不需要资格审核；如

果不能缴费，需要再次审核。地址：攀枝花市东区临江路 53 号市

民政局三楼 312 人事科（社会工作科），联系电话：3362411。    

（（（（四四四四））））网上缴费网上缴费网上缴费网上缴费    

1.报考人员经资格审核单位进行资格审核且通过后自行进

行网上缴费，考试机构不受理现场缴费。考生网上缴费成功后,

非政策性因素,一律不予退费。    

2.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《关于下发执业药师资

格考试等 18 项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考务费收费标准的通知》

（人社厅函〔2015〕278 号）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《关于

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》发改价格

〔2015〕1217 号文件规定，《社会工作实务（中级）》科目每

科 65 元，其余 4 科每科 61 元。考生资格审查通过后，须在规定

时间内完成网上缴费。未在规定时间内缴费的报考者，视为自动

放弃考试。 

3.网上缴费成功的报考人员，可在规定的时间内到市人事考

试机构打印发票；未在规定时间内打印发票的，视为自动放弃发

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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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注意事项    

（一）考点考场设置由省人事考试中心统一规划，准考证号

由省人事考试中心统一编排。考生可于规定时间内登录中国人事

考试网(www.cpta.com.cn)打印本人准考证，仔细阅读考场规则，按

要求准备考试用品并认真核查准考证上各项内容，发现有误应及

时到市级考试机构登记修改，否则不准予参加考试。    

（二）考试时，考生凭二代身份证（含军官证、港澳身份证

明、台湾居民往来通行证、境外护照，不含过期身份证、一代身

份证、身份证复印件等其他证件、证明）和准考证进入考场，两

证不全者不得参加考试。严禁将电子记事本、手机等带入考场考

座，违者一律按违纪处理。    

（三）《社会工作实务(中级) 》科目为主观题，采用网络阅

卷，在专用的答题卡上作答；其余 4 科均为客观题，用 2B 铅笔

在答题卡上作答。 

应试人员要注意如下事项： 

1.答题前要仔细阅读应试人员注意事项（试卷封二）和作答

须知（专用答题卡首页）； 

2.使用规定的作答工具作答； 

3.在专用答题卡指定的区域内作答; 

4.考生在应考时，可携带黑色墨水笔、2B 铅笔、橡皮、不得

携带计算器，填涂答题卡时必须使用 2B 铅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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